
 

 

 

 

 

 

 

西法大校发〔2020〕13号 

  

 

 
各单位： 

《西北政法大学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培育项目管理办

法》已经 2019 年 12 月 31 日校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

发执行。  

联系人：王仕豪    联系电话：85388842 

 

 

  西北政法大学  

2020 年 1 月 11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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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19 年 12 月 31 日校长办公会议通过）  

第一条  为了切实增强研究生的创新意识、培养创新能力，

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鼓励研究生积极投身学术创新和学术探

索，不断提高学位论文质量，依据《西北政法大学关于提高研究

生教育质量工作的实施方案》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培育项目的申请人应为思想

品德好、学风端正、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全日制研

究生。 

第三条  博士研究生项目的资助金额为 6000 元，硕士研究

生项目的资助金额为 3000 元。资助的项目总数根据具体申报数

量和申报项目质量等确定。 

第四条  研究生的责任导师应对研究生申报的项目内容、学

术价值、预期目标等给予指导。 

第五条  研究生向所在培养单位提出项目申请，培养单位审

核后报研究生院，研究生院组织专家进行评审，报分管校领导批

准后予以立项。 

第六条  项目经费主要用于开展项目研究工作所需要的文

献查询、图书资料、复印打印、社会调研、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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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访学活动等。费用报销严格按照国家、陕西省及学校相关规定

执行。 

第七条  项目经费分 2次拨付，立项后拨付 60%；结项评审

通过后拨付 40%。 

第八条  博士研究生项目的结项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： 

1.在CSSCI来源期刊发表 2篇以上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

文； 

2.成果获得厅级以上科研奖励 1项以上。 

第九条  硕士研究生项目的结项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： 

1.在核心期刊发表 1篇以上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； 

2.成果获得省级以上研究会科研奖励 1 项以上； 

3.成果获得校级以上科研奖励 1项以上。 

第十条  项目成果须为研究生独立完成，署名单位为西北政

法大学。导师和研究生合作完成且无其他作者的，视为研究生独

立完成。 

第十一条  项目期满后研究生应填写《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

培育项目结项报告》，经责任导师、培养单位审核后提交研究生

院。研究生院组织专家进行结项评审，评审通过的颁发结项证书。

未通过结项评审的项目，终止资助。对于在项目实施中存在学术

不端、弄虚作假等严重问题的，追回已资助的资金，并按照相关

规定追究当事人其他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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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自校长办公会议通过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校党政领导，校党委委员，校长助理。 

西北政法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 月 16 日印发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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